
7.2.1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是建筑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重要内容。本

条的设置旨在整体考量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对于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的贡献，评价范围是永久性安装在工程中的建筑材料，不包括电梯等

设备。有的建筑材料可以在不改变材料的物质形态情况下直接进行再

利用，或经过简单组合、修复后可直接再利用，如有些材质的门、窗

等。有的建筑材料需要通过改变物质形态才能实现循环利用，如难以

直接回用的钢筋、玻璃等，可以回炉再生产。有的建筑材料则既可以

直接再利用又可以回炉后再循环利用，例如标准尺寸的钢结构型材

等。以上各类材料均可纳入本条范畴。

建筑中选用的可再循环建筑材料和可再利用建筑材料，可以减少

生产加工新材料带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具有良好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常见可再循环建筑材料见表 9。

表 9 常见可再循环建筑材料

大类 小类 具体材料

金属

钢 钢筋、型钢等

不锈钢 不锈钢管、不锈钢板、锚固等

铸铁 铸铁管、铸铁栅栏等

铝及铝合金 铝合金型材、铝单板、铝塑板、铝蜂窝板等

铜及铜合金 铜板、铜塑板等

其他 锌及锌合金板等

无机非金属材料
玻璃 门窗、幕墙、采光顶、透明地面及隔断用玻璃等

石膏 吊顶、室内隔断用石膏板等

其他
木材 木方、木板等

竹材 竹板、竹竿等

高分子材料 塑料窗框、塑料管材等



利废建材即“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是指在满足安全和

使用性能的前提下，使用废弃物等作为原材料生产出的建筑材料，其

中废弃物主要包括建筑废弃物、工业废料和生活废弃物。在满足使用

性能的前提下，鼓励利用建筑废弃混凝土，生产再生骨料，制作成混

凝土砌块、水泥制品或配制再生混凝土；鼓励利用工业废料、农作物

秸秆、建筑垃圾、淤泥为原料制作成水泥、混凝土、墙体材料、保温

材料、铺地材料等建筑材料；鼓励以工业副产品石膏制作成石膏制

品；鼓励使用生活废弃物经处理后制成的建筑材料。

为保证废弃物使用量达到一定比例，本条第 2 款对不同种类利废

建材使用量进行了要求。若采用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应

同时满足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计算利废建材用量比例时，分子为某种利废建材重量，分母为该

种利废建材所述的同类材料的总重量。当项目使用了多种和废建材，

应针对每种单独计算，每种利废建材的用量比例均不应低于 30%。

如项目中使用了再生骨料混凝土或再生骨料混凝土制品，其再生

骨料可计入可再循环材料和利废建材中，各款得分的比例要求相应提

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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